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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南  省  统  计  局 
 

 

2022年省统计局统计行政执法工作情况 

 

  2022 年，省统计局统计行政执法工作，认真落实全国统计

法治工作会议和全省统计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发挥统计监督职

能作用，积极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严格规范文明执法，统

计行政执法工作取得新成效。 

一、高位推动，加强组织领导 

局党组高度重视统计法治工作，先后 14 次召开党组会听取

关于统计法治工作的汇报，对统计法治工作作出部署。3 月 14

日，党组会专题审议通过了《2022 年全省统计法治工作要点》，

强调重点做好统计执法检查、深化统计监督贯通协同、创新推动

统计普法宣传教育等工作。以法治工作要点为基础，进一步出台

了《2022 年统计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计划》和《2022 年省统计局

执法检查工作计划》。4 月 29 日，局党组召开会议，专题学习了

国家统计局《关于做好 2022 年度统计执法检查工作的通知》，并

出台《湖南省统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统计执法检查工作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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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对统计执法工作作出具体部署。6 月 24 日，省统计局召开

统计造假不收手不收敛问题专项纠治工作动员部署暨统计法治

工作视频会议，就推进统计造假不收手不收敛问题专项纠治工作

和全省统计法治工作进行动员部署。此外，局党组还多次召开会

议，研究国家统计局转办案件的查处工作，要求坚持依法依规、

公平公正、实事求是、精准精细，核准核实统计违纪违法问题线

索，对统计违法企业作出处罚决定，提出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的

处分处理建议。 

二、对标对表，认真完成督察反馈整改 

督察意见反馈后，迅速推动召开全省国家统计督察反馈意见

整改动员部署视频会议，推动两办印发《湖南省贯彻落实国家统

计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并研究制定《湖南省统计局贯彻落

实国家统计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坚持党政同责、齐抓共管，

问题导向、从严从实，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明确了责任单位、

整改时限和具体要求，压实有关单位整改责任，推动全省有序开

展整改工作。认真抓好督导督促。推动省委将统计督察整改纳入

专项督查，由省委督查室牵头，省政府督查室、省统计局、省工

信厅和省商务厅组成联合督查组，对 14 个市州和省直有关单位

开展书面督查，并赴长沙市等 6 市 9 县开展实地督查。建立督察

整改进度报告制度，动态跟踪掌握各地整改工作进展，督促各市

州、县市区统计局对照整改措施查遗补漏、对账销号，推动问题

整改见底清零。局领导带队先后开展三轮专题调研，对被延伸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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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地区和企业开展“回头看”，切实推动各地落实责任制规定，确

保整改落实到位。严格核实处理问题线索。对国家统计督察发现

的 154 家统计违法企业以及韶山市、双峰县的 3 家统计违法企业

进行立案查处，对 131 家企业给予行政处罚，认定 37 家企业为

统计严重失信企业，依纪依法依规向省纪委监委移送有关统计违

纪违法责任人员。 

三、落实要求，积极开展专项纠治工作 

根据国家统计局开展统计造假不收手不收敛专项纠治工作

部署，省统计局制定了《湖南省统计造假不收手不收敛问题专项

纠治实施方案》，围绕“四个必查”，认真开展自查自纠。组织对

13 个市州开展专项纠治工作交叉检查，对 1 个市州重点检查，

并抽取 4 个县市区直接检查，确保自查自纠全覆盖无死角。一是

查权力干预，选派精干力量组成检查组，对国家统计局转办株洲

市统计违法线索进行了执法检查，查实数据失实背后的权力干预

问题。二是查数据寻租，向全省统计系统印发《关于开展全面清

理纠正违反统计法律法规文件和做法的通知》，共清理纠正违反

统计法律法规的文件 148 件。三是查执法不严，组织对 14 个市

州执法情况开展全覆盖调研检查，发现并纠正执法不严问题。加

大对基层统计局统计执法工作指导力度，省统计局抽取新宁县等

3 个县（市）统计执法工作开展执法督导。四是查入库退库，9

月，对各市州 2021 年以来入退库专项检查情况进行抽查，对新

宁县、大祥区、岳塘区和安化县等 4 个县区入库退库情况直接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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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全省各级共对 1494 家新入库退库企业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进行专项检查。聚焦“三个一批”，落实专项纠治要求。一是从严

从快查处一批统计违法案件，依法依规对国家统计督察反馈的统

计违法企业进行行政处罚。对湘潭市、娄底市等地的 16 家企业

开展能源专业统计执法检查，进一步压实统计数据质量。二是严

肃问责一批统计违纪违法领导干部，移送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

87 人。三是集中通报一批统计造假典型案件，对新田县统计违

纪违法案件在湖南统计信息网公开曝光，召开统计违法案件警示

教育会议通报统计执法检查结果及有关统计违法案件，全年推动

14 个市州和 122 个县区开展警示教育 471 次。 

四、压实责任，充分发挥执法监督职能作用 

（一）加大执法监督检查力度。制定 2022 年执法检查工作

计划，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统计执法检查工作的通知》

《2022 年度湖南省市场监管领域企业涉外调查“双随机、一公开”

抽查工作方案》《关于开展“四上”单位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入库

退库专项检查的实施方案》。全年全省统计局系统共执法检查

4618 家单位，给予行政处罚 224 家，其中省统计局本级执法检

查 287 家，行政处罚 144 家，并对行政处罚信息予以公示，对

37 家单位认定为统计严重失信企业。 

（二）积极推进统计执法检查“清零行动”。统筹使用全省执

法骨干力量，有效缓解部分县市区不具备独立开展统计执法条件

的问题。设置统计执法检查工作进度表，每月通报全省执法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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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度。对全省各市州统计执法工作推进情况开展专题调研，对进

度较慢的地区进行约谈，对醴陵市、溆浦县等地区开展了执法督

导。实现了全省县市区统计执法检查全覆盖。 

（三）严格规范统计执法行为。编印《湖南省统计执法流程》，

规范执法文书制作，严格落实案件审查机制。加大对基层统计执

法工作指导力度，对 2017 年以来执法检查案卷复核，共复核执

法案卷 6444 件，及时指出并纠正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加强

统计执法监督信息化建设，建设湖南省统计执法监督管理平台，

以信息化手段不断完善执法程序，加强执法监督。 

（四）有效提升统计执法水平。加强统计执法队伍建设，省、

市两级均建立统计执法骨干人才库，在库省级执法骨干 157 名、

市级执法骨干 242 名，实行动态管理。全年抽调执法人员 100 余

人次，通过“以老带新”方式实现“以战带训”，切实提高了执法人

员实战能力。举办 6 期湖南统计执法骨干培训班，培训 1200 余

人次，进一步提高了全省统计执法队伍的能力和水平。 

下一步，省统计局将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统计工作重大

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的工作要求，不断丰富统计监督与各类监

督贯通协同的内涵，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加强行政

执法人员管理和队伍建设，建好、管好、用好统计执法骨干库，

加强执法骨干人员培训，提高执法人员法治素养，提升统计执法

监督能力和水平。强化学习培训行政执法“三项制度”，确保行政

执法人员和法制审核人员熟练掌握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推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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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各项任务措施。继续推进统计执法监督信

息化建设，结合《湖南省统计执法检查流程》，在全省推广使用

湖南统计执法监督管理平台，不断提升全省统计执法的规范化、

标准化和信息化水平。为推进统计现代化改革、服务全省全面落

实“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建设现代化新湖南提供坚强

统计法治保障。 

 

 

湖南省统计局 

2023 年 4 月 6 日 

 


